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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委员会  

第六十届会议  

临时议程项目 10 

 

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 

2003 年 9 月 18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 

办事处代表致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  

 我要提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，涉及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让·齐格勒

先生即将提交人权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的报告，报告他 2003 年 7 月 3 日至 13 日访

问以色列和有争议领土的情况。  

 以色列常驻代表团的理解是，根据关于提交任务报告的正常程序，让·齐格勒

先生未经编辑的任务报告应提交有关国家、即以色列政府，以使其能够在报告公布

之前作出正式评论。因此，以色列常驻代表团 2003 年 9 月 16 日吃惊地接到一名记

者的电话，说他直接从齐格勒先生处收到了未经编辑、未予公布的任务报告预稿，

而根据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讨论，以色列政府预期再有一周才会收到。  

 齐格勒先生故意违反提交报告的正当程序，在尚未提交有关政府之前，将其任

务报告给了一名记者，他的行为令人十分担心，引起了关于其工作道德的严重问题。 

 以色列常驻代表团必须指出，以色列作出了诚挚的努力，与人权委员会特别机

制合作，而这是特别机制方面完全无视标准规程的又一事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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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色列常驻代表团要对齐格勒先生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，作为联合国食物权问

题特别报告员，他无视正确的程序，在提交有关国家之前将一份报告提供给了一名

公众。以色列常驻代表团还要求采取适当的制裁和其他措施，确保此种公然无视程

序的行为不再发生。  

 以色列常驻代表团谨请将此信作为正式文件，在人权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临时

议程项目 10 之下提交。  

 

 

大  使  

常驻代表  

雅各布·莱维先生(签字) 

 

--  --  --  --  -- 

 

 


